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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

公有耕地繼承承租申請書 

一、下列公有耕地，原承租人  王○○  於民國 96 年 ○ 月 ○ 日死亡，申

請人係現耕合法繼承人願依照規定繼承承租，擬請照准，申請人所附各項

證件，如有虛偽或損害第三人者，申請人願負完全法律責任。 

二、申請繼承承租土地標示： 

區 段 小  段 地  號 地目 等則 面積(公頃) 土地所有權人 管 理 機 關 

東勢 石壁坑  123 田 9 0.1234 臺中市 
臺中市政府 

地政局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三、附繳證件： 

◎ 申請人印鑑證明書。 

◎ 戶籍謄本(被繼承人死亡除戶及繼承人戶籍謄本)。 

◎ 原租約書(如已遺失請填具理由書)。 

◎ 現耕證明書。 

◎ 繼承承租公地切結書。 

◎ 繼承系統表。 

◎ 法院准予備查之繼承拋棄書或遺產分割協議書。 
 

(以上所應檢附之資料，得以電腦查詢者，申請人得免提出) 

 

申請人：王甲乙              蓋章：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A123456789 

住址：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

聯絡電話：04-25263100 

通訊住址：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

 

中 華 民 國   ○   年   ○   月   ○   日 

王
甲 

乙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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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

理      由      書 

具理由書人  王甲乙   係原承租人  王○○  之合法繼承人前向貴局承

租  東勢  區   石壁坑  段        小段   123   地號  田  地目  9  等

則面積  0.1234 公頃  1 筆 公有耕地第    12    號租約因不慎遺失致無法

檢附，如有發生任何錯誤或不實及糾紛情事，由具理由書人自行處理自願負損

害賠償及法律上一切責任，恐口無憑特立理由書是實。 

謹呈 

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

 

 

 

具理由書人(即承租人)：王甲乙 

住址：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

聯絡電話：04-25263100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○    年    ○    月    ○    日 

王
甲 

乙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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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

現  耕  證  明  書 

茲證明本區     里  5  鄰   陽明  路(街)      段            巷 

       弄    36    號     王甲乙     君現確實耕作後列標示農地屬實。 

現        耕        農        地        標        示 

區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等則 面積(公頃) 備註 

東勢 石壁坑  123 田 9 0.1234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  東勢區   明正  里  

里長：                 第  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○   年    ○    月    ○    日 

里 

長
印 里 

辦
公
處 

大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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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

申請繼承承租公有耕地切結書 

申請人  王甲乙    民國 40 年  1  月  1 日出生，確係原承租人王○○                

之合法繼承人，實際繼承耕作其生前承租貴方所出租座落  東勢  區    石壁 

坑   段            小段    123  地號(田、旱、養)  1      筆，面積   

0.1234  公頃屬實無訛，請准依照規定辦理繼續承租手續。嗣後如有非現耕上

開土地之繼承人，就該土地承租權之繼承提出爭議時，申請人自願擔負法律責

任，概與出租人(公地管理單位)無關，特此具結。 

此致 

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

 

 

 

申請人(即繼承承租人)：王甲乙 

身分證統一號碼：A123456789 

住址：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

聯絡電話：04-25263100 

 

中 華 民 國   ○   年   ○   月   ○   日 

王
甲 

乙
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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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

繼承系統表(請自行繕造) 

被繼承人：王○○ 

本繼承系統表確依民法有關規定自行訂定，如有遺漏或錯誤致他人權益受損害者，

申請人願負一切法律之責任。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蓋章 

(實際繼承承租者) 

中 華 民 國     ○    年  ○  月  ○    日 

長子          □繼承  □抛棄 

次子          □繼承  □抛棄 

參子          □繼承  □抛棄 

肆子          □繼承  □抛棄 

長女          □繼承  □抛棄 

次女          □繼承  □抛棄 

參女          □繼承  □抛棄 

肆女          □繼承  □抛棄 

被繼承人姓名：王○○ 

(死亡日期： 

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) 

配偶姓名：王林○○ 

□繼承   

□抛棄 


